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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大乘佛教的傳統，我們歸依於三樣事物：佛、法、僧，也歸依我

們的精神導師。我們的老師多半尚未完全證悟，如同我們一般，是這

條修道路上的旅者。然而他們具有卓越的洞察力，能夠稱職地帶領我

們向前邁進，也因此，我們歸依並信賴我們的老師。

小乘（上座部）佛教將導師視為佛陀的代表，引導我們體證涅槃；大

乘佛教看待精神導師則十分不同。這是因為兩者對「法身」的概念、

見解上有所不同的關係。法身即是佛陀的真如體性，從大乘佛教的觀

點來說，精神導師是示現法身之舟，只要一位老師自內在傳遞出法的

本質，他便是真正的佛的化現。

當我們不得不面對老師可能有的過失時，法身的觀念就會特別有幫

助。在這裡，有個十分細微但值得注意的差別，那就是：我們並非認

為所有的精神導師都是已證悟的佛陀；正確地說，我們視他們為窺見

法身的窗口。

這有好幾種涵義。首先，萬一我們察覺到導師的過錯，我們應當記

得，「導師」並非一個靜止不動的物體，而是經驗交織的有機體，無

可避免地和我們自己的認識與想法有關。一旦了解此事，我們或許就

該對自己會見到他人的過錯負些責任了。當我們開始深究，這些看似

導師犯的過錯，究竟有多少來自他（或她）本身，或是源於我們的成見與

經驗，在這審視的過程中，便蘊涵了成長與領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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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若我們視精神導師猶如他（或她）正在為我們示現佛法，那麼當我

們看見任何過失，例如心胸狹隘，我們便能辨別那是什麼。一者，如

上述，我們在他人身上覺察到過失，將明白這特質也存在於我們內

心，然後從中學習；再者，經過深切的反省之後，我們可以推論：所

謂心胸狹隘的批評，純粹是我們

自身的投射，是根源於我

們的迷惑。

是否應該站在評

判導師的立場？答

案是否定的。為了

一切的眾生，我們

的要務是：轉化自

己，並使自己的心

覺醒。在了解法身為

何的背景之下，導師明

顯可見的不完美，正是幫助

我們完成此任務的利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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